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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採行電子請購及電子核銷系統內部審核

作業應上傳憑證及文件 

臺北市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1 日府授主會決字第 1083014009 號 

主旨：檢送「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採行電子請購及電子核銷系統內部審核作業

應上傳憑證及文件」1 份，請依說明段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本府主計處案陳 108 年 11 月 25 日召開之「檢討臺北市政府各機

關採行電子請購及電子核銷系統內部審核作業應上傳憑證及文件」

會議紀錄辦理。 

二、 為推動電子化核銷政策，並簡化內部審核作業，茲訂定旨揭規定，請

各機關確實作為採行本府電子請購及電子核銷系統（以下簡稱請購

核銷系統）作業之準據；至有關採行請購核銷系統之作業期程、登錄

案件範圍等，則依「臺北市政府電子化核銷作業推動計畫」相關規定

辦理。 

三、 又因應 108 年 6 月 21 日請購核銷系統功能優化，有關分批（期）付

款或分攤款項核銷憑證上傳請購核銷系統相關欄位一節，說明如下： 

(一) 分批（期）付款表：主要係管控案件之實際付款情形，宜上傳至「驗

收資料」欄位。 

(二) 支出機關分攤表：屬支付金額之證明文件，宜上傳至「紙本憑證」

欄位。 

(三) 支出科目分攤表： 

1. 原則得以請購核銷系統表單之經費來源欄位取代支出科目分攤

表，免再上傳。 

2. 惟倘案件因有 2 種以上預算來源或交付方式，囿於請購核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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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同一案件須以 2 張以上表單處理時，則須填具支出科目分

攤表；又該表屬支付金額之證明文件，宜上傳至「紙本憑證」欄位。 

四、 有關採行請購核銷系統後，會計憑證保存作業方式，再重申如下： 

(一) 以請購核銷系統封存之檔案為正式之會計檔案。 

(二) 機關向電子發票廠商辦理採購，宜逕透過請購核銷系統介接財政部

電子發票整合平台，取得電子發票資訊辦理核銷作業，無須再取具

電子發票證明聯及列印紙本單據保管單保存之必要。 

(三) 向非使用電子發票廠商辦理採購所取具之紙本憑證，應黏存於由請

購核銷系統產製之「紙本單據保管單」，由取具憑證經手人及其單

位主管核章後，送交會計單位，再由會計單位與上傳請購核銷系統

之掃描檔核對無誤後，留存會計單位併同其他會計憑證保管。 

(四) 前開向非使用電子發票廠商辦理採購所取具之紙本憑證原件須予

保管之理由： 

1. 依「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點收作業要點）第 5 點

規定及修正說明略以：涉及個人權益或信證稽憑之機關間行文及

非屬機關間之紙本來文，經改為線上簽核辦畢者，其紙本原件仍

有歸檔管理之必要。 

2.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釋例略以：政府機關會計憑證等資

料，為應日後行政、財務及法律信證之稽憑，是具有法律信證或

行政稽憑價值，其紙本原件，經改為線上簽核辦畢者，依前開點

收作業要點規定，仍有歸檔管理之必要。 

3. 另本府為推動電子化核銷政策，經會商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以

下簡稱審計處）並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建議略以：在機關內部控

制機制未能確保會計憑證保存完整及安全性前，紙本原件宜送會

計單位統一保管，俟機關完備內部控制機制並會商審計處後，得

由經手人自行依會計法及審計法等規定年限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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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採行電子請購及電子核銷系統內部審核作業應上傳憑證及文件1 

系統表單／欄位 

經費項目 
付款申請單 請購單、付款申請單 

請購依據2 驗收相關文件 紙本憑證3 

薪給(正式、約聘僱)   清冊 

退休及撫卹金   清冊4 
  

                                                      

1 倘屬依規定應製作而於請款報銷免檢附之文件，由各承辦單位自行妥善保管，免上傳電子請購及電子核銷系統（以下簡稱請購核

銷系統）；至屬給付條件明訂須交付之文件，且經業務單位另案簽陳辦理者，得以該簽准簽案掃描檔（按：須含公文文號）上傳請

購核銷系統。 

2 請購核銷系統含「請購單」及「付款申請單」兩種表單： 

(1) 以「請購單」起單者：以系統同時辦理請購及核銷作業者適用，因請購作業已採請購核銷系統辦理，爰無「請購依據」欄位。 

(2) 以「付款申請單」起單者：以紙本辦理請購作業，續採請購核銷系統辦理核銷作業者適用，因請購作業未採請購核銷系統辦

理，相關請購依據須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請購依據」欄位，俾作為內部審核之參據。 

3 掃描上傳至請購核銷系統「紙本憑證」欄位之紙本憑證： 

(1) 主要係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之支出憑證為原則。 

(2) 上開經掃描上傳之紙本憑證原件依「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規定有保存之必要性，其保存原則如下： 

A. 在機關內部控制機制未能確保紙本憑證原件保存完整及安全性前，原則應黏貼於請購核銷系統產製之「紙本單據保管單」，

由業務單位核章後，送會計室併其他紙本會計憑證留存。惟上開紙本憑證原件如屬內部表單，且相關簽核欄位已可由請購核

銷系統網路傳簽功能替代者，得由機關視需要免再黏貼留存。 

B. 倘機關內部控制機制可確保紙本憑證原件保存完整及安全性，可依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規定會商審計機關後，

紙本憑證原件得由經手人自行依會計法及審計法等規定年限保管。 

4 公教人員月退休金、月撫卹金等定期退撫給與之發放，依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定期退撫給與

查驗及發放辦法規定，舊制發放機關應併檢同印有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以下簡稱退撫平臺）浮水印之清冊辦理。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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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表單／欄位 

經費項目 
付款申請單 請購單、付款申請單 

請購依據2 驗收相關文件 紙本憑證3 

退休退職人員慰問金   清冊5 

加班費 加班紀錄、加班核准單，倘以系

統或其他方式管控者可免附上

開文件 

 清冊 

值班、值勤費 輪值表、值班單、核准文件（視

機關需要），倘以系統或其他方

式管控者可免附上開文件 

 清冊 

人事相關保費 核准文件影本6  收據7 

員工健康檢查費(個

人申請)8 

核准文件影本6  收據 

                                                      

5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之發放，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4 年 8 月 14日總處給字第 10400435971號函規定，應至退撫平臺產製具浮

水印之發放清冊；退休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之發放，依 104 年 12 月 30 日總處給字第 10400563051 號函規定，應至退撫平臺產製

具浮水印之發放清冊（如經權責機關同意排除適用者除外）。 

6 核准文件影本，除另有規定外，以該簽准簽案掃描檔（按：須含公文文號）上傳請購核銷系統，相關附件以隨文歸檔保管為原則。 

7 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4 點第 2、3 項規定，各機關非屬採購案之支出款項，得以金融機構、中華郵政公司或公款支付機關（構）

之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免附收據或簽領紀錄，又簽收或證明文件僅記載受款人名稱、帳號等部分資料者，連同機關留

存受款人其他資料，應符合支出憑證處理要點所定收據應記載事項。 

8 倘員工健康檢查係以機關採購方式辦理，則依經費項目「其他採購事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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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表單／欄位 

經費項目 
付款申請單 請購單、付款申請單 

請購依據2 驗收相關文件 紙本憑證3 

婚喪生育補助費 1. 申請表 

2. 繳驗戶口名簿，並分別繳驗結

婚證書、出生證明書或死亡證

明書9 

3. 切結書（屬喪葬補助部分） 

 清冊10 

子女教育補助費 1. 申請表 

2. 收費單據（就讀公私立高中

（職）至大專者；如為預借，

則免附）11 

3. 戶口名簿（第1次申請者） 

4. 切結書（視實務作業需要） 

 清冊10 

職員進修學分補助費 1. 核准文件影本6  1. 進修費用補助申請表 

                                                      

9 如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得確認申請人之親屬關係及各該事實發生日期及法律效果，得以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替代上開結婚證書、

出生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等證明文件。 

10 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7 年 10 月 24 日局給字第 09700642541 號函規定，應至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登錄結

婚、眷屬喪葬、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資料，並自該系統產製預借及核銷清冊（具浮水印及序號）。 

11 收費單據繳交影本者應由申請人簽名，倘未能繳驗收費單據者，得以其他足資證明繳付學費（支付）事實之證明文件，併附原繳

費通知單申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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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表單／欄位 

經費項目 
付款申請單 請購單、付款申請單 

請購依據2 驗收相關文件 紙本憑證3 

2. 成績通知、結業證書或學習

時數證明 

2. 發票（或收據）12 

文康活動費-購買禮

品（券） 

核准文件影本6.13 

契約副本、抄本或核定函14.15 

驗收證明文件16 1. 發票（或收據）17，無法取得發

票（或收據）者，如郵政禮券

得以購票證明文件代之 

2. 清冊(視機關需要) 
  

                                                      

12 未能檢附繳費收據者，得以其他足資證明繳付學費（支付）事實之證明文件，併附原繳費通知單申領。 

13 如契約副本、抄本或核定函已含括核准文件之主要內容，可資證明事項發生經過，機關得視業務需要，衡酌免附核准文件。 

14 契約採分批付款者，應於第 1 次付款檢送契約副本或抄本，之後各次付款得免檢送。至第 1 次付款時契約掃描上傳方式如下： 

(1) 契約已依「臺北市政府檔案管理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檔管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檔案電子儲存作業者，考量契約已逐頁掃描儲

存，可將該掃描儲存之檔案透過資料拋轉或連結方式提供請購核銷系統使用。 

(2) 契約未依檔管作業要點規定者，契約副本可比照現行作法以紙本送會計室，並由業務單位於請購核銷系統「簽核意見」欄位註

記「契約係以紙本遞送會計室保管」。會計人員整理會計憑證時，參依會計法規定，於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下載「電

子化核銷情形清單」註明其保管處所及其檔案編號，或其他便於查對之事實。 

15 透過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或 10 萬元以下採購未訂有契約者，免檢附契約副本或抄本。 

16 係指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檢附之驗收紀錄、會議紀錄或由驗收人簽章等證明。 

17 廠商或受託對象應依規定開立發票，無須開立發票者方得提出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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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表單／欄位 

經費項目 
付款申請單 請購單、付款申請單 

請購依據2 驗收相關文件 紙本憑證3 

其他採購事項18 核准文件影本6.13 

契約副本、抄本或核定函14.15 

驗收證明文件16 發票（或收據）17 

特別費   發票（或收據）17 

出席費、稿費(含審

查費)、鐘點費 

核准文件影本6  發票（或收據）17或簽領清冊 7 

水電、電話費、瓦斯 

、地價稅、牌照稅、

燃料使用費 

核准文件影本6  發票（或收據）17或繳費證明

文件及繳費通知單。 

同仁報支計程車資 核准文件影本6  各機關得視需要自訂規範，規

定須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 

油料費 1. 核准文件影本6 

2. 使用油卡另檢附車隊卡繳款

通知單 

 發票（或收據）17 

                                                      

18 工程採購估驗計價及付款採行電子化核銷作業，請另依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工務局）108 年 10 月 8日北市工土字第 1083020229

號函訂「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工程施工及驗收基準第八點－估驗計價及付款作業流程」註 11 辦理；至其他財物、勞務採購案

件，各機關亦得視採購案件性質，參照上述工務局函示另訂簡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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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表單／欄位 

經費項目 
付款申請單 請購單、付款申請單 

請購依據2 驗收相關文件 紙本憑證3 

國外旅費 1. 核准文件影本（含出國行程 

、旅費預算表）6 

2. 差勤核准單（以系統作業控

管者得免檢附） 

 1.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2. 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應檢附之相關原始單據 

國外進修、研究、實

習 

1. 核准文件影本6 

2. 預算表 

3. 差勤核准單（以系統作業控

管者得免檢附） 

 依報支經費性質檢附相關原始

單據及證明文件 

國內旅費（含訓練、

講習） 

1. 核准文件影本6 

2. 差勤核准單（以系統作業控

管者得免檢附） 

 1. 出差旅費報告表 

2.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應檢附之相關原始單據 
 


